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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法鉴定行业技术标准体系在不断完善，各学科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也在更新和充实。SF/T 0142-2023《文

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技术规范》是在SF/Z JD0202001-2015《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技术规范》的基础上，结合鉴定实际情

况进行充实和完善所形成的指印鉴定技术体系新成果。本文立足于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实践，通过对比2023版和2015版

《规范》，从基本结构调整、主体内容变化、对2023版《规范》的总体评价以及适用要点4个方面进行分析，为学习贯彻

《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技术规范》提供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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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system of the forensic science industry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fields in various disciplines are also updated and enriched. SF/T 0142–2023, Specification for 

forensic examination of fingerprints on questioned documents is a new achievement of the fingerprinting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system based on SF/Z JD 0202001–2015, Specification for forensic examination of fingerprints on questioned 

document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forensic examination of fingerprints on 

questioned documents, the paper compares the 2023 edition and the 2015 edition of the standard,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basic structure and main content, and gives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2023 edition and the key points for its application, 

so as to help users better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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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我国，民间利用指纹签署契约的习惯始于周

代，至唐代更盛。《周礼卷十五》记载：“同市，以质

剂结信而止讼。”释曰，质剂谓券书，恐民失信有违

负，故为券书结之使有信也。汉代郑康成注释周礼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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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质剂谓两书一札而别之也，若今下手书。”唐

代贾公彦注疏曰：“郑云若今下手书者，汗时下手

书，即今画指券，与古质剂同也。”1959年，新疆米

兰古城出土了一份直接以指纹为信的藏文文书“借

粟契”，此契约落款处有4个红色指印，其中有一个

尚能看到指纹纹线，可以肯定为指纹
[1]

。可见我国

将指纹应用于民间及诉讼断案已有悠久的历史，

直至今日，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仍是我国司法鉴定

活动中重要的内容。从最初的利用人体测量方法，

通过“下手书”“画指券”“画指节”等途径来识

别订立契约之人，到指纹证据技术的应用推广后

可见指印鉴定技术规范的形成，经过了几千年的历

史发展。

2 015年司法鉴定行业主管 部门发布的SF/ Z 

JD0202001-2015《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技术规范》

（以下简称2015版《规范》）初步实现了文件上指

印鉴定的规范化，规范了鉴定秩序，保障鉴定结论

的准确性。而2023年10月7日发布的SF/T 0142-2023

《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技术规范》（以下简称2023

版《规范》）总体上推动了可见指印鉴定标准化建

设更加全面、系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某些内容

的修改也导致了一些新问题的产生。本文将立足于

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实践，通过对比2023版和2015

版《规范》，从其基本结构的调整、主体内容的变

化、对2023版《规范》的总体评价和适用要点4个

方面进行分析，为学习贯彻《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

技术规范》提供基本思路。

1   2023版《规范》概述

对于标准和规范而言，由结构体现功能，因而，

基本结构是支撑规范具体内容的“筋骨”，其设置

应秉持全面、协调的原则。在司法鉴定标准化建设

的进程中，不断完善规范的结构是保证其先进性和

适用性的重要条件。2023版《规范》是基于我国法

律相关规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以及《司法鉴

定文书规范》制定的，符合国际国内实验室通用技

术标准和文件鉴定标准体系通用要求，适用于文件

上可见指印鉴定的标准。其确立了我国文件上可见

指印鉴定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检验步骤和方法，

基本结构由10个部分组成（如图2所示）。与2015年

版的《规范》相比，其整体结构更加完整，体系性

和协调性更强，新增了“检验记录”一款程序性内

容和“可见指印特征的分类”“残缺指印和模糊指

印检验技术要点”两项技术性内容，及时反映了理

论研究和实践改革的新进展；将2015版《规范》当

中的“指印鉴定的受理”（条款4）和“检材指印与

样本指印的标识”（条款5）两部分内容整合为“鉴

             图1  2015版《规范》基本结构                                                   图2  2023版《规范》基本结构

·标准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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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受理程序”（条款5）一款，具体检验部分被归纳

为“检验原则与检验方法”（条款6）、“检验步骤”

（条款7）和“检验记录”（条款8）3个条款。

2    对《规范》主体内容的认识

《规范》是根据我国指印鉴定的现状，参考中

国刑事科学技术大全中的《指纹技术》和《文件检

验》相关章节并结合民事案件指印鉴定的实际情

况制定的，其目的在于规范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活

动。《规范》研制团队的核心成员在多年前曾撰文

论述到：“指印鉴定标准化建设将随司法鉴定标准

体系建设深入的步伐，发生从无到有、从雏形到全

面系统的转化
[2]

。”将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作为标

准化的对象，并以专门的技术规范加以调整，这体

现了司法鉴定行业标准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同步，

是我国司法鉴定行业标准化的重要特色。2023版

《规范》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在2015版《规

范》的基础上，结合指印鉴定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实

和完善所形成的，整体上符合司法鉴定标准体系

的通用要求，回应了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的现实需

要，是指印鉴定标准化建设从雏形到全面发展的

重要一步。

2.1  术语和定义（条款3）

2015版《规范》中共有35个术语，其中有一部

分个引用自GA-T 144《法庭科学指纹专业术语》

和SF/Z JD0201001-2010《文件鉴定通用术语》

第1部分。此外，在GA-T 144《法庭科学指纹专业

术语》的基础上，2015版《规范》根据文件上可见

指印的特殊性，对“指印”“检材指印”“样本指

印”“指印纹型”“指印特 征”“纹型特 征”“内

部花纹”“外围线”“根基线”“指印纹线细节特

征”“棒形线（短线）”“眼形线”“桥形线”“钩

形线”“小点”15 个术语的名称 或 定义根 据“指

印特 征”进行了修改，并新增了“指印纹线一般

特征”“纹线流向特征”“指印印面特征”“追踪

线”和“可见指印”“可见指印纹线”“一次性捺

印”“骑缝指印”8个术语。相较于GA/T 144指纹专

业名词术语，《规范》提出了“指印”相关的各类术

语，并形成了相应的术语体系。

而在2023版《规范》中，术语在原先的基础上

被精简为19个，并规定SF/T 0102-2021《文件上可

见指印形成过程鉴定技术规范》和SF/T 0141-2023

《文件上可见指印一次性捺印鉴定技术规范》界

定的术语同样适用于本文件。相较于2015版《规

范》，2023版《规范》删除了大部分指印特征相关

的术语，新增“检材”“样本”“模糊指印”“残

缺 指印”“纹 线系统”“无 特 征区域”和“定位

点”7个术语，重新定义了“指印”“文件上可见指

印”“纹线细节特征”和“一次性捺印”4个术语，

并对“手指乳突纹线”“指印纹线”“纹型”和“纹

线流向”4个术语进行了术语名称的修改，具体修

改情况见表1。

2.2  可见指印特征分类（条款4）

在2023版《规范》发布之前，指印特征分类很

少被提及，或被指纹特征分类所代替。指纹是指人

手指正面皮肤上的乳突纹线，通常情况下也包括

手指屈肌褶纹、脱皮、伤疤等，是形成指印的造痕

客体中的主要方面。其与指印并不等同，故二者的

特征也不可混为一谈。“指纹特征”所指的是造痕

体手指的乳突纹线及手指表面的构成特征，而“指

印特征”所指的是造痕体手指的乳突纹线及手指

表面的构成在承痕体上留下的反映形象特征
[4]

。受

形成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手纹中不同特征的

特定性、稳定性、出现率及在手印中的反映性等存

在差别，各特征在手印的检验、鉴定中起着不同的

作用
[5]

。2015版《规范》虽在第3款“术语及定义”

中采用了适用于“指印特征”的各类术语，按照手

印特征的性质、作用不同，将其特征归纳为一般特

征、细节特征和印面特征，但却并未从指印特征价

值、成因的角度，进一步规范指印印面特征的分类

标准，不便于在鉴定实践中充分利用指印的各类

特征。而在2023版《规范》第4款“可见指印特征

分类”中，文件上可见指印特征根据其形成原理被

分为皮纹特征和印面特征，每种特征又进一步细

分（如图3所示）。同时还根据特征的历时稳定性

将特征区分为永久性特征、阶段性特征、一次性特

征，根据特征价值将其区分为一般特征和个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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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这种分类方法兼顾了学科理论的通识和鉴定

实践的需要，有很强的实用性。

图3   文件上可见指印特征分类

2.3 鉴定受理程序（条款5）

在司法鉴定中，受理审查阶段是保障鉴定活         

                   动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2023版

《规范》中，鉴定受理程序被分

为明 确 鉴 定 要求、审 查 送检 材

料、指 印 样 本 提 取、决 定 是 否

受理和送检材料的保存与标 识

5个部分。这一划分是对2015年

版《规范》“指印鉴定的受理”

（条款4）和“检 材 指印与样本

指印的 标 识”（条 款 5）两 个条

款 进 行 整 合补充 所 形成 的。鉴

定的受 理 是 文件上可见 指印 鉴

定的“入口”
[ 6 ]

，对鉴 定 要求的

明 确 和 对 送 检 材 料 的 审 查 是 

                   把好这一“入口关”的关键所在。             

因此，2023版《规范》对相关内容的细化意义重大。

表1  术语修改情况

SF/Z JD0202001-2015条款 SF/T 0141-2023条款 修改情况
3.1指印：又称指纹。广义上泛指反映人
手掌各部位乳突纹线分布特点的印迹，
包括十指指印、指节印和掌印等，鉴定
实践中通常指十指指印的印迹

3.1指印（fingerprint）：手指头部位正面接触客体所
留下的印迹。注：指印、指节印和掌印都属于手印，
指节印是手指节部位印迹，掌印是手掌部位印迹

采用了狭义的定义

3.3可见指印：无需技术显现，通过目测
或借助放大镜即可观察到的有色加层或
减层指印

3.3文件上可见指印（visible fingerprint on questioned 
document）：用于表示确认而在文件落款处或重要内
容处留下的有色指印

增加“文件上”为术语
前缀，定义也做出相应
的改变

3.6乳突线：真皮乳突层乳突成行排列所
组成的线状结构以及覆盖其上的表皮凸
起线状结构

3.10手指乳突纹线（friction ridge on the finger）：真
皮乳突层乳突成行排列，覆盖其上的表皮凸起形成
的线状结构。 注：根据其几何形态分为弓形线、弧
形线、箕形线、环形线、螺形线、曲形线、棒形线
和波形线等

术语名称改变，增加手
指乳突纹线的分类注释

3.8可见指印纹线：沾附有色介质的手指
乳突纹线遗留的、且与承受体存在反差
的介质反映形象

3.11指印纹线（ridge on the fingerprint）：指印乳突纹
线，手指乳突纹线在指印上的反映形象

术语名称改变，定义小
幅修改

3.9指印纹型：指根据手指所留纹线的整
体结构划分的指印纹线分布的基本类型
的总称，通常分为斗型纹、箕型纹、弓
型纹、混杂型纹4种基本纹型

3.14纹型（fingerprint pattern）：根据手指所留的指
印纹线总体结构划分的指印基本类型。注：通常分
为斗型纹、箕型纹、弓型纹和混杂型纹

术语名称改变

3.11.6纹线流向特征：乳突线痕迹延伸
的方向

3.15纹线流向（ridge flow direction）：指印纹线延伸
的方向

术语名称改变

3.12指印纹线细节特征：由乳突线的起
点、终点、分歧、结合、小钩、小眼、
小桥、小点、小棒、汗孔、细点线等组
成的指印纹线的反映形象

3.16纹线细节特征（ridge minutiae）：指印上纹线
所呈现的端点及与相邻纹线的连接。注：常见的形
态包括起点、终点、分歧、结合、小棒、小点、小
桥、小勾和小眼9类；广义上还包括汗孔特征、细点
线及纹线边沿形态等三级特征

增加新的定义，以注释
的形式呈现原定义内容

3.14一次性捺印：指同一手指连续捺印
形成两枚或两枚以上的指印

3.19一次性捺印(continuous print)：同一人同一手指一
次蘸墨连续捺印形成两枚或两枚以上指印的过程

在原定义的基础上增加
“一次性蘸墨”的条件

·标准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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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明确鉴定要求（条款5.1）

“明确鉴定要求”这一条款在2015版《规范》

中，仅在“检材与样本指印的审查”（条款4.1）中用

“了解有关案情，根据委托内容，明确鉴定目的和

要求
[7]

”一句带过，2023版《规范》则在鉴定受理

程序（条款5）中单独增设这一条款，补充了在鉴定

要求不明确或不准确的情况下，应向委托方提供技

术咨询并确认鉴定要求的内容，这体现了我国新时

代公共法律服务的价值导向。

2.3.2 审查送检材料（条款5.2）

在2023版《规范》当中，“审查送检材料”（条

款5.2）一款具体罗列出了检材和样本的审查内

容，并提出情况不明确时，应与委托方联系的补充

内容。在初步审查检材指印的鉴定条件和样本指

印的比对条件后，需要补充样本的，再根据条款5.3

进行指印样本提取。而2015版《规范》在对检材和

样本指印的审查阶段仅提出应“确认检材和样本

指印”，未提及对鉴定材料名称、数量、性状、保存

状况以及收到时间等内容的核对和记录。对这一

部分内容的修改遵循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

定，增加了受理阶段审查送检材料的刚性条款
①

。 

2.3.3 指印样本的提取（条款5.3）

总体来看，2023版的《规范》共对这一部分5

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3种不同程度的改动。首先，对

指印提取的总体要求、重点指位和区域的界定两方

面内容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其次，对指印

提取的设备和方式两方面内容进行了小幅修改。关

于指印提取的设备，2023版《规范》对2015版《规

范》条款4.2.3和8.1.2的内容进行了整合，具体修

改情况见表2。提取方式则由“灵活选取与检材指

印相适应的滚动（左右滚动、前后滚动）捺印、平

面捺印或局部捺印方式。”改变为“综合采用平面

捺印和滚动捺印的方式，对捺印人十指分别提取。

若出现缺指等情况，应客观记录”
[3]

。最后，2023版

《规范》的修订将原本分布在2015版《规范》“检

验步骤和方法”（条款8）当中关于样本指印提取

的相关内容整合到“指印样本提取”一款中。

2.3.4 决定是否受理（条款5.4）

“决定是否受理”是2023版《规范》在鉴定

受理程序中新增的子条款，规定应依据送检材料

表2  指印样本提取相关规定的修改情况

文件 SF/Z JD0202001-2015 SF/T 0141-2023 修改情况

条款
内容

4.2.1样本指印的提取应选择或参照资料性附件B中规定
的《指印提取表》式样进行提取；
4.2.2样本指印的提取分为滚动捺印、平面捺印和局部
捺印三种。应依据检材指印情况，灵活选取与检材指
印相适应的滚动（左右滚动、前后滚动）捺印、平面
捺印或局部捺印方式；
4.2.3鉴定机构提取样本指印时，建议选择资料性附件B
中规定的《指印提取表》式样，使用专用的指印捺印
油墨进行提取；
4.2.4提取的样本指印应全面反映指印的纹线特征，捺
印指位和区域能够满足鉴定的要求；
8.1.2样本指印的提取材料或设备
样本指印的提取材料或设备有：1）专用指印捺印油墨
（墨盒）；2）专用掌印捺印油墨（墨盒）；3）专用
指印捺印提取仪；
8.1.3样本指印的提取应按照4.2要求进行，捺印的样本
指印应清晰、全面。且需填写捺印人的基本情况，并
且需捺印人、提取人及在场人签字确认

5.3.1提取指印样本应确保部位
完整、纹线清晰，宜使用指印
捺印盒等专用捺印设备和提取
表；
5.3.2综合采用平面捺印和滚动
捺印的方式，对捺印人十指分
别提取。若出现缺指等情况，
应客观记录；
5.3.3根据检材指印的特征反映
和留印部位等具体情况，对捺
印人关键指位和关键部位重点
提取，宜与检材指印留印部位
相同或相近；
5.3.4 提取的指印样本应注明手
别和指位；
5.3.5 提取的指印样本应由提取
人、捺印人和见证人签名确认

1. 关于捺印指位和区域
的内容被细化。总体要
求由“应全面反映指印
的纹线特征”修改为
“应确保部位完整、纹
线清晰”；
2. 关于指印捺印设备的
规定，2015版《规范》
中由4.2.3和8.1.2两款内
容规定，在2023版中则
以条款5.3.1中的“宜使
用指印捺印盒等专用捺
印设备”概括；
3.指印样本提取的相关
条款不再分散

注：① 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核对并记录鉴定材料的名称、种类、数量、性状、保存状况、收

        到时间等。诉讼当事人对鉴定材料有异议的，应当向委托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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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情况及实验室现有资源条件等决定是否受

理，并对“决定受理的”“决定不受理的”和“不

能当场决定是否受理的”3种情况下的程序要求

进行了规定。2015版《规范》仅在条款4.1.2中提到 

“初步检验检材指印和样本指印，并且根据检材

指印和样本指印的具体情况以及鉴定的目的和要

求，确定是否受理或暂缓受理”。

2.3.5 送检材料的保存与标识（条款5.5）

2023版《规范》将送检材料的保存和标识两部

分内容简化后整合到一个条款当中。送检材料的

保存部分，2023版《规范》采用更加精炼的语言将

保存的要点概括为“妥善存放，防止损坏、污染”和

“一案一卷，注明唯一性案号”两点，与2015版《规

范》中这一部分内容相比，删除了对检材、样本指

印复制提取方式的规定，且在之后的条款中也未明

确提出具体的规定。

标识部分的内容被分为“标识的基本要求”

（条款5.5.2）、“检材的标识”（条款5.5.3）和“样

本的标识”（条款5.5.4）3个方面。2023版《规范》

新增加了关于标识基本要求的条款，并对检材和样

本指印的标识方式进行了简化，分别以检材（或样

本）为一份和两份两种不同情况进行举例，说明了

具体的标识方式。

2.4  检验原则和检验方法（条款6）

2015版《规范》中规定了“识别指印特征方法

和原则”，而2023版《规范》将其更名为“检验原则

和检验方法”，并以“先整体检验，后局部检验；先

宏观检验，后微观检验；先无损检验，后有损检验；

先独立检验，后共同讨论”取代原本的“客观”“全

面”“次序”三原则，而检验方法部分则在原本的

基础上进行了小幅调整。

2.5  检验步骤（条款7）

2015版《规范》在“检验步骤和方法”（条款

8）这一条款中，将其主要内容分为8个子条款。

笔者分别根据2015版和2023版《规范》的内在逻

辑，参考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 iona 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有关

工作组发布的手印检验过程图
[8]

，梳理出两版规范

中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受理和检验步骤流程图（如

图4、图5所示）。

2.5.1 检验流程（条款7.1）

此条款为2023版《规范》新增的内容，规定了

检材指印检验、样本指印检验、比对检验以及综合

评断和出具鉴定意见的检验流程，其内容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规范修订后“次序原则”的缺失，在

本规范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2.5.2 检材指印的检验（条款7.2）

2023版《规范》将检材指印的检验分为对指印

状态的审查和对指印鉴定条件的分析两部分。其在

2015版《规范》内容的基础上对检材指印检验流程

进行了调整，细化了对鉴定条件的分析内容，提出

必要时可进行一次性捺印检验和通过模拟实验对

难以确定的指印特征或变形特征等情况进行实验

分析，并对骑缝指印的检验要点进行了整合修改。

2023版《规范》对检材指印的检验从状态入

手，在确定其为捺印形成后，再选择合适的检验方

法对指印的鉴定条件进行分析。与2015版《规范》

相比，修改后的《规范》删除了对检材是否为原件

的分析步骤，直接从检材指印是否捺印形成入手

进行检验。需要提到的是，2023版《规范》在条款

5.2“审查送检材料”中新增刚性条款，规定在受理

阶段应审查检材和样本是否为原件、复制件或电子

图片等。而如前文所述，2015版《规范》在受理阶

段对检材和样本的审查中并未明确提出相关内容，

而是在分别检验阶段要求对检材和样本是否为原

件进行检验。虽然在实践中，鉴定人在审查受理阶

段一般都会依据经验对送检材料是否为原件进行

审查确认，但《规范》中相关刚性条款的缺失会影

响其可操作性，容易导致实际操作中出现纰漏。从

图4中可以看出，在分别检验过程中，当鉴定材料不

是原件时，最终得出“无法判断”鉴定意见的情况

也相应增加。2023版《规范》针对这一问题的修改

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实践中此类疏漏的出现，可以

提高鉴定活动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其次，2023版《规范》细化了对检材鉴定条件

的审查内容，并提出必要时参照SF/T 0141-2023对

检材指印是否为一次性捺印形成进行检验。《文件

上可见指印一次性捺印鉴定技术规范》（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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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捺印鉴定规范》）以印面特征的特异性、反

映性和稳定性为依据，对检验两枚或多枚指印的印

面特征，确定其是否为一次性捺印形成的方法、步

骤和鉴定意见进行了规定。鉴定实践中，一次性捺

印鉴定一般作为指印同一性鉴定和文件形成时间鉴

定等鉴定要求的内在部分
[9]

，这一规范的制定有利

于推动鉴定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对指印鉴定中

印面特征的运用起到了技术扩散作用，体现系统鉴

定方法论的导向。此外，2023版《规范》与《一次性

捺印鉴定规范》的分离也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鉴定

人识别和采用标准，完善了指印鉴定标准体系。

2.5.3 样本指印的检验（条款7.3）

2023版《规范》对样本指印的检验同样从对样

本指印状态的审查及其比对条件的分析两个层面

进行，审查的具体内容与对检材指印的审查相似，

同样将2015版《规范》对样本是否为原件的检验环

节删除，并细化了对样本指印比对条件分析的内容

（如图5所示）。

2.5.4 比较检验（条款7.4）

从整体上看，2023版《规范》中比较检验的主

要内容与GA/T 724-2019《法庭科学 手印鉴定规

程》大体一致，都强调应按照先比对种类特征后

比对细节特征的顺序进行比对检验。在此基础上，

《规范》基于新的指印特征分类体系说明应对检

材指印和样本指印的纹型、纹线流向、纹线细节特

征、其他皮纹特征和无特征区域等特征进行比对

检验，并将对指印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数量与质量

分析的相关要点整合为比较检验的一部分。作为综

图4   2015版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受理和检验步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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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断的准备阶段，比较检验阶段对特征符合点与

差异点数量和质量的初步分析可以为综合评断中

对符合点和差异点的具体评断和综合权衡奠定基

础，体现系统鉴定方法论的导向对相关条款的整

合吸收，也避免了因条款间内容相互重复导致的整

体结构不协调。

2.5.5 综合评断（条款7.5）

综合评断是对经过比较检验所发现的符合点

和差异点进行分析与综合，并作认真的科学论证，

最后作出鉴定结论的过程
[10]

。修改后的《规范》据

此设置了综合评断的3项子条款，删除了在2015版

《规范》“综合评断”一款中篇幅比较大的关于对

检材指印特征鉴定条件和样本指印特征比对条件

进行综合判断的相关内容。

2.6  检验记录（条款8）

司法鉴定标准既是鉴定人在实施司法鉴定活

动时必须遵守的，又是审查鉴定意见是否客观科学

的准则和依据
[11]

。鉴定技术规范作为鉴定活动中不

可或缺的“尺子”，也是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根

据。《规范》新增“检验记录”这一条款，规定对与

鉴定有关的情况应进行及时、客观、全面地记录，

使鉴定过程和结果具有可追溯性，而这也是审查鉴

定程序和方法的重要依据。这一内容的增加，完善

了规范的整体结构，将“尺子”的刻度描得更细，便

于依据《规范》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与此同时，

依据检验记录的要求对鉴定过程中相关情况的客

观记录也能为审查鉴定程序和方法的合法性提供

重要支持。

2.7  特征比对表（条款9）

2023版《规范》的14个子条款涵盖了特征比对

表的制作基本要求、比对表的编排和指印特征的

标识3方面内容，其技术要点体系完整。但是，2023

图5  2023版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受理和检验步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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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规范》将“特征比对表的编排”一款的主要内

容修改为在不同的鉴定意见下，特征比对表中所应

包含的标识内容。

从学理上分析，指纹鉴定采用的是同一认定的

方法，即先对作为检材的指纹和作为样本的指纹进

行分别检验、比较检验，然后对检验中发现的符合

特征和差异特征进行综合评断，并在综合评断的

基础上作出送检的指纹是否为受审查人所留的鉴

定结论
[12]

。特征比对表一般是鉴定人在分别检验、

比较检验阶段对检材和样本指印特征进行检验，

并采用特征直观并列对照法对指印特征的符合点

和差异点一一观察对照并进行标识产生的。这一行

为发生于对整个指印内部规律性本质的认识之前，

尚不足以得出客观、科学的鉴定意见。因此，从应

然层面上看，此处将鉴定意见作为特征比对表编排

的依据是值得商榷的。

但是，分别检验、比较检验和综合评断3个阶

段的排列，并不表明其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特别

是在比较检验和综合评断阶段，可能要重复多次，

所以，其本质上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13]

。而在鉴定实

践中，科学、客观的鉴定意见常常在这3个阶段的

迭代过程中产生，因此，以“鉴定意见”为依据编排

特征比对表的所呈现的内容也是根据认识的规律

所做出的规定。

2.8  鉴定意见（条款10）

2023版《规范》在“鉴定意见”这一部分新增

“鉴定意见的判断依 据”，并对“鉴定意见的表

述”相关内容进行简化调整。2015版《规范》分别

以“样本捺印人是否确定”“是否出具认定的鉴定

结论”“检材或样本指印是否为复制件”“检材指

印是否具备鉴定条件”，以及“当两枚或两枚以上

检材指印认定是一次性捺印后，根据检材指印是否

处于署期相同的文件上”为前提，组合形成了9种精

细、具体的表述。这样的规范内容虽然在多数情况

下容易操作，但却也容易在适用时有失偏颇。而修

改后的规范则是通过4个子条款分别在“样本捺印

人明确且检材指印是手指捺印形成”“样本捺印人

不明确且检材指印是手指捺印形成”“样本捺印人

明确且检材指印不是手指捺印形成”和“样本捺印

人不明确且检材指印不是手指捺印形成”4种情况

下，作出“认定同一”“否定同一”和“无法判断”3

种鉴定意见的表述方式列举出来。

3   对2023版《规范》的总体评价

3.1  2023版《规范》的进步之处

文件上可见指印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通过捺

印形式留存于各类公文、合同、契约、书信、字据、

证照等文书表面，无需技术显现即可直接目测或借

助放大镜观察到的有色指印
[14]

。由于捺印人大多不

具备捺印知识，所捺指印常有残缺、模糊之状，因

此在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活动中，需检指印也常存

在残缺、模糊的状况。且鉴定实践表明，在涉及文

件上可见指印鉴定的民事案件中，在认定指印同一

的同时，准确判断文件上指印形成的相对时间，频

繁成为查明民事案件事实的真正关键因素。
[4]

基于

此，2023版《规范》新增“残缺指印和模糊指印检

验技术要点”这一条款，并提出了可见指印特征的

新分类。在完善了指印特征的分类体系的基础上，

根据现实需求拓展了指印鉴定的内容，使指印鉴定

从传统的依靠种类特征、个别特征进行个体识别，

转向在利用种类特征、个别特征和印面特征进行同

一认定个体识别的同时，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判断

指印形成相对时间。

可以看出，《规范》的修订是基于现实需要，以

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以适应鉴定发展为导向的, 

表现出了指印鉴定标准化建设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然而，作为用于规范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活动的标

准，其内容不仅要与当前鉴定的现实需要相适应，

也应符合文件鉴定标准体系的通用要求，符合标准

编写的统一性、协调性和适用性原则。

文件鉴定的通用标准是文件鉴定标准的基础

部分
[15]

，GB/T 37234-2018《文件鉴定通用规范》

是根据我国文件检验学科特点及司法鉴定实践需

求设置的文件鉴定标准的基础规范，其内容包括

从事文件鉴定必须遵循的通用程序和规范，及文

件鉴定中的通用要求。从2023版《规范》中对鉴定

受理程序、检验原则和检验记录等条款内容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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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可以看出，其在形式上逐步向《文件鉴定通用

规范》靠拢。此外，司法鉴定工作都是由具体的鉴

定人来完成的，鉴定标准的内容从文本到落实于

具体鉴定工作中，鉴定人对其中内容的解读和理

解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写在鉴定标准上的内容

应当规范、易懂、不容易产生歧义。
[16]

2023版《规

范》通过对术语及其定义进行细化调整、根据鉴

定实践需要建立指印特征分类体系以及对鉴定受

理程序和检验步骤等相关内容的修改，使其整体

结构更加协调，更具易读性和可操作性。

3.2  2023版《规范》值得商榷之处

2023版《规范》的修订在整体上呈现出稳中向

好的趋势，但修改后仍有部分内容值得商榷。

首先是在分别检验的相关条款中没有体现对

检材指印特征分析的实质性规定。分别检验作为

同一认定的基础性环节，是取得感性认识的阶段，

其任务是为比较检验奠定基础
[8]

。从学理上分析，

在指纹鉴定的分别检验阶段应按照具体研究指印

的形成、分析和选择被寻找客体的特征、研究样本

的可比性以及分析和选择受审查客体的特征四步

走。而《规范》中相关内容的缺失容易导致鉴定实

践中分别检验不充分，无法为比较检验提供相应

的支撑。

其次是检验原则的修改，2015版《规范》中，

“客观”“全面”“次序”这3项原则分别从3个方

面对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提出了指导性的要求。客

观原则要求以检材实物原件为依据，实事求是进

行检验，必要时可通过模拟实验进行分析确认，

是在准备阶段，对检验对象和检验方法的要求。

全面原则要求对检材指印进行细致、全面、完整

的检验，并尽可能找出全部可以识别的指印特征，

是在实质性的检验阶段对检材指印特征分析的要

求。次序原则则规定了先检材后样本、先内部花纹

区域后根基和外围区域的检验次序，同样是在实

质性的检验阶段对检材和样本以及指纹各区域的

检验先后要求。而修订后检验原则虽然更加具体，

却不够全面，未能囊括前述三大原则的重要内容。

例如：如前文所述，2023版《规范》在分别检验的

相关条款中没有规定对检材指印特征的分析，对

检验原则内容的修改又导致相关原则性规定的缺

失。因此，笔者认为对“检验原则”这一条款的修

改会降低《规范》内容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最后，2023版《规范》以鉴定意见为特征比对

表编排内容依据的相关规定也是值得商榷的。正

如前文所提到的，这一条款内容从学理上分析是

存在问题的，虽然可以对其进行合理性解释，但在

标准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采用审慎的态度，认真对

待标准化的每一步
[17]

，在《规范》后续的修订过程

中仍应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对此，笔者认为在

此处应避免使用过多的刚性条款。检验过程是科

学地理解、把握什么是观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一个假设，然后通过具体推理来接受、排除或修正

假设的过程
[18]

。而分别检验、比较检验和综合评断

的迭代本质上也是对“假设”不断修正的过程，其

时刻存在着被推翻的风险，虽然可以用以为鉴定

人提供选择检验的思路，但却难以通过规范对其

进行过于详尽的文本规定。

4   2023版《规范》新增技术内容的适用
     要点

针对2023版《规范》的两点技术变化，笔者认

为在适用相关条款时应把握以下要点。首先，针对

指印特征新分类，应重点把握指印印面特征和根

据特征的历时稳定性所区分的永久性特征、阶段性

特征和一次性特征的适用。《规范》对印面特征的

充分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指印鉴定的内容，在

需检指印纹线细节特征不足或需要判断指印相对

形成时间时，可根据指印印面特征分析是否存在一

次性捺印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指印印面特征

的符合点和差异点进行分析时，其符合点方面，印

面特征的位置确定性越强，形态特异性越强，其符

合价值越高；差异点方面，由于两次或多次捺印的

介质量、捺印区域、捺印力度等因素变化，会导致

印面特征的形态产生一定变化，应根据具体的变化

情况具体分析
[19]

。而对于永久性特征、阶段性特征

和一次性特征，其三者在可见指印鉴定中发挥着不

同的作用。在确定指印形成相对时间过程中，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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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是指印区域定位的主要依据。在永久性特

征定位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寻找指印的一次性特

征和阶段性特征
[4]

。

其次，针对残缺和模糊指印的检验技术要点，

需要注意在残缺指印检验过程中，若经过判断指

印朝向、选择定位点、比对检验后检材和样本指印

特征未比中，则需要考虑检材指印位于手指边缘

部位的情况，不能轻易作出否定的鉴定意见。在模

糊指印鉴定中，除了充分利用模糊指印中的纹线间

隔线数和细节特征的位置关系，根据纹线流向、特

征点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因素准确识别特征外，还

应注意区分因外力作用产生的“伪细节特征”。在

综合评断时也要着重分析纹线模糊、中断等条件

对符合点、差异点的影响，仔细甄别本质和非本质

的符合点或差异点。

以2 0 0 4 年发生在西班 牙马德里的爆炸案为

例，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并送检的17号指纹（后

称现场指纹）属于残缺模糊指印（如图6所示），检

验人员标注出7个特征点之后利用AFIS系统进行

查询，认为现场指纹与候选队列的第4枚指纹（梅

菲德尔的指纹，后称4号指纹或相似异源指纹）相

似度极高，FBI（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鉴 定 人 员也一 致 认 为现 场 指 纹与4号指 纹同源

（FBI 鉴定人员对现场指纹与相似异源指纹特征

标注情况如图7所示）。然而数日后，西班牙警方

却抓住了犯罪嫌疑人达乌德（Ouhname Daoud），

通过对相似异源指纹和达乌德的指纹（后称同源

指纹）进行比对发现二者高度相似，其间存在10

个符合点。

在现场指纹和相似异源指纹的符合点特征中，

有10个可以用来识别同源指纹（如图8所示），1、

7、8、11、14号特征均不存在于同源指纹中，而之

所以能够在相似异源指纹中找到与之对应的特征

点，主要是因为现场指纹的质量差、纹线模糊，使

鉴定人错将现场指纹中的“伪特征”与相似异源指

纹中的特征对应，从而导致了这起指纹鉴定错案。

在质量较差的指纹中，往往难以确定具体的特征

点类型，尤其是起点和分歧、终点和结合、小眼和

小点、小棒等，这类特征点可能会因为外力作用相

互转换
[21]

。在本案中，现场指纹和相似异源指纹的

5号特征点属于结合点，而同源指纹的此特征点属

于终点。现场指纹的6号特征点，由于局部纹线缺

失，与小棒的特征更加吻合，但是在同源指纹中6

号特征点属于小眼。9号特征点在现场指纹中为起

点，而在同源指纹中却为结合点。总而言之，受外

力作用的影响，指纹所呈现出来的特征点会因其纹

线模糊、中断等质量问题而产生变化，在对残缺、

模糊指印鉴定的过程中，应注意甄别因此产生的

“伪细节特征”。

此外，在现场指纹左上角，与1号特征点纹线间

隔大约9~10条纹线的位置有一个形似小棒的特征

（如图9所示），该区域纹线清晰连贯，特征点质量

较高，而相似异源指纹中却不存在相符的特征，属

于本质差异。若鉴定人在当时能着重分析这一差异

点，此鉴定错案或许就能避免。可见在残缺、模糊

指印鉴定中，对符合点和差异点的甄别也是至关重

要的一步，鉴定人应实事求是，客观地分析纹线模

糊、中断等条件对符合点、差异点的影响。

5   结 语 

标准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应该随着人对

图6  现场指纹、梅菲德尔的指纹、达乌德的指纹[20] 图7  FBI 鉴定人员对现场指纹与相似异源指纹特征标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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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认识和对现实需求的把握而不断发展，其

制定、发布、实施应当是一个不断循环、螺旋式上

升的过程。每完成一个循环，标准的水平就提高一

步
[17]

。2023版《规范》是在大量文件上可见指印鉴

定实践的基础上，对重复发生的事物进行总结并

规范化后形成的更全面、系统、科学的技术标准。

在学习贯彻《规范》的同时，我们也应辩证地看待

其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和变化，跟随鉴定认识发展

的脚步，做好长期、稳步开展指印鉴定标准化建设

工作的准备。

图8  同源指纹与现场指纹、相似异源指纹的相同特征点 图9   现场指纹中的小棒特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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